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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中等學校教育學程招生日程表 

日  期 辦理事項 

114 年 6 月 13日(星期五)中午 12時 10

分開始 

教育學程招生第一次說明會 (於綜合大樓

IH221 教室，並公告於師培中心網站) 

114年 8 月 21日(星期四)上午 10時開始 
教育學程招生第二次說明會(Google Meet 線
上會議，連線網址提前公告於師培中心網站)  

114年 6月 11日(星期三)~ 114年 9月 8

日(星期一)  

招生簡章公布供考生自行網站下載(本校校

園搶先報及師資培育中心網站)。 

114年 8月 20日(星期三)9時起~ 114年 8

月 26 日(星期二)中午 12時止 

8月 23日(六)、8月 24 日(日)線上報名系

統開放中 

1.考生上網報名繳交個人表件。 
2.審查應考資格，通過審查者，進行繳費。 
3.報名網址：

http://courseeng.npust.edu.tw/teachertra
ining/ 

4.需通過報名系統應考資格審查，才可進行

繳費。 
5.繳交報名費500元(請至郵局劃撥繳費帳

號：04749652或ATM轉帳繳費)並將繳費執

據上傳報名網站，於8月27日前請將執據上

傳報名網站，未上傳者，視同未繳費，報

名不成功。 (請參考簡章P16說明) 

114年 8月 26日(星期二) 12時~16：30

時止(缺件者補繳資料及繳費) 

1.限報名缺件者於期限內補繳資料。 
2.補件成功者請於當日繳交報名費，未於當

日繳交完畢者，視同報名不成功。  

114年 8月 27日(星期三)上午 10時起 
公告報名繳費完成名單及准考證號碼，請自

行下載列印准考證應試。 

114年 8月 27日(星期三)下午 14:00起 
下午14：00公告試場教室 (不另行通知，請

自行上網查詢)。 

114年 8月 28日(星期四)  第一階段筆試測驗：上午9時至11時30分 

114年 8月 28日(星期四)  

申請試題疑義：  
1.筆試試題及其參考答案於114年8月28日中

午13時，公告於師資培育中心網站

(https://cte.npust.edu.tw/)。 
2.對公告答案有疑義之考生，請敘明有疑義

科目、題號、建議答案、及姓名，於8月28
日下午13時至15時止，檢具相關說明及證

明文件以傳真或e-mail反應，逾時不予受

理。(請參考簡章P6(二)說明) 
3.試題疑義結果及試題正確答案，於114年8
月29日(星期五)上午10時前公告。 

http://courseeng.npust.edu.tw/teachertraining/
http://courseeng.npust.edu.tw/teacher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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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期 辦理事項 

114年 8月 30日(星期六)  

公告第一階段筆試成績及複查成績： 
1.第一階段筆試成績於當日上午9時公告於

師資培育中心網站

https://cte.npust.edu.tw/，請考生自行上網查

詢，不另行通知。 
2.成績複查： 

於當日中午12時前辦理成績複查，請逕

至線上提出申請(email信箱傳送：

ctepnpust@gmail.com)。 

114年 8月 30日(星期六)  

公告第一階段筆試錄取名單及口試應考順序： 
第一階段筆試錄取名單於114年8月30日(星
期六)下午15時前，公布於本校校園搶先報、

師 資 培 育 中 心 網 站

(https://cte.npust.edu.tw/)，請考生自行前往查

詢，不另行通知。 

114年 9月 1日(星期一)  第二階段口試測驗：上午9時開始 

114年 9月 3日(星期三)  

公布榜單(含正、備取生)： 
當日15時前公布於本校校園搶先報、師資培

育中心網站 (https://cte.npust.edu.tw/)及公佈

欄，請考生自行前往查詢，不另行通知。 

114年 9月 4日 (星期四)  

正取生報到及說明會： 
上午8時30分至下午17時。 
新生說明會時段：1.10:30~11:30 
                2.14:30~15:30 
報到正取生務必參加其中一場說明會。 
新生說明會時間不辦理錄取報到作業。 

114年 9月 5日(星期五)  

當日上午9時前公布缺額及遞補名單於本校

校 園 搶 先 報 及 師 資 培 育 中 心 網 站

(https://cte.npust.edu.tw/)，請考生自行前往查

詢，不另行通知。 

114年 9月 5日(星期五) 
備取生報到 
當日下午13時30分至16時。 

114年 9月 8日(星期一) 
114學年第一學期開學，錄取師資生請自行線

上加選中等教育學程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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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中等學校教育學程招生簡章 

 一、招生依據 

      1.依教育部 107 年 4 月 16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70047965B 號令修正之「大學設立師

資培育中心辦法」第七條、第八條規定及 109 年 12 月 28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90185732 號本校「學生修習教育學程甄選辦法」辦理。 

      2.教育部 114 年 5 月 29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42601361 號、第 1142601361S 號核定名

額、外加增額。 

      3.教育部 114年 5月 29日臺教師(二)字第 1142601361J號核定本土語文客語文專長。 

 二、招生名額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 1.一般生23名及外加原住民生3名。 

2.外加增額5名(僅限認證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機械群、動力

機械群、土木與建築群、農業群、水產群、食品群)。  

3.外加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語文專長2名。 

三、報名資格：以 114 學年度仍在學為基準，其資格如下： 

    (一)一般生及外加原住民生：本校學生，包含日間部、進修部、在職專班等學生，並具

有下列資格之一者。 

1.本校大學部 2 年級(含)以上學生，前 1 學年學業成績在該班前 50％，操行成

績達 80分以上者。 

2.由研究所甄選、甄試、考試方式錄取本校研究所之新生(含預研生)，其入學成

績在該班前 85％者。 

3.本校研究所 2年級(含)以上學生，前 1學年學業成績、操行成績平均達 80(含)

分以上者。 

4.轉學生合乎上述報名資格者，應提出原就讀學校成績證明。 

5.原住民籍學生參加教育學程甄試，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25%，其名額採

外加方式，每班最多3人。考試成績未經降低錄取分數已達一般錄取標準者，

不占上述外加名額。 

(二)報考系所規定：欲報考教育學程須於報名時具備（或切結即將取得）本校各任教

科別相關學系（所、學位學程）、輔系或雙主修資格，各任教科別與

報考系所對照表請參考簡章P10~P11。 
1. 若已具備「適合培育系所」（簡章P10~P11）列表中的「系所資格」，

請於報名時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如學生證、成績單、畢業證書等）。 
2. 若未具備「適合培育系所」（簡章P10~P11）列表中的「系所資格」： 

（1）大學部學生：計畫以轉系、輔系或雙主修方式取得「適合培

育系所」（簡章P10~P11）列表中的「系所資格」者，可向本校師資

培育中心提出申請，先以「將取得就讀系所資格切結書」（附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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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報名考試，並於申請 「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前取得「適

合培育系所」（簡章P10~P11）列表中的「系所資格」。（2）研究所

學生：可向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提出申請，先以「取得就讀系所資格

切結書」（附件三）方式報名考試，並於申請「修畢師資職前教育

證明書」前修足對應「適合培育系所」（簡章P10~P11）之輔系課程，

並獲本校相關系所審查通過開具證明。 
(三) 報名網址：http://courseeng.npust.edu.tw/teachertraining/ 

四、報名費  

 每人報名費新台幣 500元整。郵局劃撥帳號：04749652 

（一）114 年 8/20~8/26 報名成功者請至郵局劃撥或使用網路 ATM 繳費。請將執據上傳

報名網站，於 8 月 26 前未上傳者，視同未繳費，報名不成功。(繳費方式請參考

簡章 P16說明) 

（二）114年 8月 26日(星期二)12時~16:30時止，僅限補件者上傳補件資料，補件成

功者請記得繳費並上傳執據，未於 8月 27日 10時上傳執據者，視同未繳費，報

名不成功。 

五、修業年限 

（一）修業年限：至少2年，另加半年全時教育實習。同時不得超過學校修業年限規定。

修業年限已至最後一學年的同學，請注意教育學程修業年限。 

（二）課程： 

1.本校中等學校教育學程應修畢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至少27 學分（包括教育基礎課

程、教育方法學課程、教學實踐課程及選修科目）和各任教學科（領域、群科專

長）之教育專門課程學分。 

2.依教育部規定，甄選各學科領域群科師培生需符合本校或教育部定之各領域群科

所認定之適合培育的本科系所，含雙主修或輔系資格。參加教程甄選之研究生如

因未具修習本校輔系或雙主修資格而未能符合本校適合培育相關系所之規定

者，倘於研究所修業年限內修足對應任教學科適合培育相關系所規範之輔系或雙

主修課程，且由本校相關系所認定並開具已修習相關系所（含輔系、雙主修）之

應修課程學分數證明者，得等同具備相關系所（含輔系、雙主修）之資格。  
3.修習本學程在校修課共需兩年時間（3個學期以上），現為大四生及二年級以上研

究生，如擬報名本學程者須有充分準備及規劃，可依本校規定之修業年限畢業（大

學部至多六年，研究所一般生至多四年，研究所在職生至多六年），且可符合任

教專門課程科目領域群科之認定者，始可報名本學程，否則後果自行負責。（依

本校學則規定延長修業年限之學生，不得申請參加甄選。） 

4.進入教育學程之學生，修畢規定之教育學程學分數26學分並取得專門課程認證，

始得參加教師檢定資格考。教師資格檢定通過後，須參加半年教育實習，教育實

習成績及格者由教育部發給教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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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報名日期、地點 

        日期：網路報名 114 年 8月 20日(星期三)起~8月 26日(星期二)中午 12時止(星期

二僅半天)；8月 23日(星期六)、8月 24日(星期日)亦受理網路報名作業。8

月 26日 12時~16：30時止，僅受理缺件補繳資料，不受理報名作業。  

        資格審格：1.通過應考資格審查通過名單，才可進行繳費。  

2.繳費 500元。114年 8/21~8/27報名成功者請至郵局、網路 ATM 繳費。 

3.114年 8月 26日 12時~16：30時止；限缺件者補繳資料上傳，審查通

過者請速至郵局劃撥繳費。 

        准考證列印：8月 27 日 11時起自行下載列印准考證應試。(請自行至報名網站下載

准考證應試。) 

報名網址：http://courseeng.npust.edu.tw/teachertraining/ 

七、報名流程 

招生簡章免費索取(師資培育中心索取或上網下載

網址：http://cte.npust.edu.tw/或本校搶先報網頁） 

                       

考生請至網站報名

http://courseeng.npust.edu.tw/teachertraining/ 
(上網填寫報名個人資料、大學部者免上傳成績單、

研究所請上傳大學歷年成績單、近 3個月 UCAN診斷

報告)  

                                 

審查應考資格及基本資料 

 

網路公告應考資格通過，進行繳交報名費 500元 

郵局劃撥帳號：04749652 

(繳費方式請參考簡章 P16說明) 

 

網路公告准考證號碼及試場，請自行下載列印准考證 

 

進行筆試 

  八、考試日期 

       第 1階段(筆試)：114 年 8月 28日(星期四)上午 9時起 

        第 2階段(口試)：114 年 9月 1日(星期一)上午 9時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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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考試科目 

     第 1階段：筆試  

       (一)114 年 8月 28日(星期四)上午 9時至 11時 30分 

 

考 試 時 間 考 試 科 目 

上午 9時至 10時      (1)教育基本常識 

上午 10時 30分至 11時 30分      (2)專業論述 

(二)第 1 階段筆試錄取名單：114 年 8 月 30 日(星期六)下午 15 時前公告於本校校園

搶先報、師資培育中心網站及公佈欄。          

第 2階段：口試  

114年 9月 1日（星期一）上午 9時開始。(口試詳細時間將於 114年 8月 30日下

午 15時前公佈於本校校園搶先報、師資培育中心網站及公佈欄，不另行通知) 

十、考試地點公告 

      第 1階段筆試地點：114年 8月 27日下午 14時前公告於師資培育中心網站及公佈欄。 

      第 2階段口試地點：114年 8月 30日下午 15時前公告於師資培育中心網站及公佈欄。 

十一、成績計算方式及錄取標準 

         (一)成績計算方式： 

               1.教育基本常識筆試成績佔錄取總成績 40％。 

               2.專業論述成績佔錄取總成績 30％。 

               3.口試成績佔錄取總成績 30％。 

           (二)試題解答於考試後公告。考生如對試題答案有疑問時，應於114年8月28日（星 

期四)下午15時前，請敘明有疑義科目、題號、建議答案及姓名，檢具相關

說明及證明文件向師資培育中心以傳真或email信箱傳送

ctepnpust@gmail.com反應，傳真號碼：08-7740396（傳真或email傳送後務

必再電話確認是否成功，電話08-7703202轉7642），逾時不予受理，逾期將

以公布之答案計分，不得再提出異議。 

(三)一般生錄取標準： 

     1.第 1階段筆試錄取標準(進入口試錄取資格) 

                 依教育基本常識筆試成績排序錄取 46 名 (第 46 名為同分時，增額錄取)

參加第 2階段口試。 

     2.第 2階段錄取標準 

                依第 1階段筆試(教育基本常識)成績佔 40％、專業論述成績佔 30％及第 2

階段口試成績佔 30％之加總後高低排序，錄取 23名、備取若干名。 

錄取最後 1名如有 2人以上總成績分數相同者，依筆試之教育基本常識成

績高分者錄取；若再同分，依專業論述成績高分者錄取，若再同分，依口

試成績高分者錄取，若再同分，則依考生在該班學業成績百分等級高低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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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備取生同分之處理方式亦同。 

               3.具原住民籍學生參加甄試，得按一般錄取標準降低總分 25%，其名額採外

加方式，每班最多 3人。考試成績未經降低錄取分數已達一般錄取標準

者，不占上開外加名額。 

  十二、放榜 

        114年 9月 3日(星期三)下午 15時前公告於本校校園搶先報、師資培育中心網站

及公佈欄。(不另行通知)                              

  十三、報到、選課規定 

         1、正取生：114年 9月 4日 (上午 8時 30分至下午 17時)至師資培育中心辦公室

辦理報到及選課說明會，逾時未報到者，將取消資格並由備取生遞補。 

                     新生說明會時段：○1 10:30~11:30○2 14:30~15:30。  

報到正取生務必參加其中一場說明會。視疫情狀況辦理現場或視訊

報到及說明會。新生說明會時間不辦理報到。 

         2、備取生：114 年 9 月 5 日下午 13 時 30 分至 16 時在師資培育中心辦公室辦理

遞補及選課說明。 

當日上午 9 時前公布缺額及遞補名單於於本校校園搶先報及師資培育中心網站

(https://cte.npust.edu.tw/)請考生自行前往查詢，不另行通知。 

          ＊報到時請攜帶學生證、准考證，並於加退選期間自行辦理線上選課作業。 

  十四、注意事項       

         (一)請網路報名並上傳照片， 具有原住民身分同學請附有效證明文件。 

          (二)參加筆試請攜帶 2B鉛筆、橡皮擦、原子筆、修正帶、准考證及學生證應試。 

          (三)錄取後未於 114 年 9 月 4 日下午 16 時 30 分前辦理報到者，即取消其錄取資

格，由備取生遞補。 

    ＊(四)學生報考後，經查發現報考資料不實者，即取消應考資格，報名費不退還；

錄取考生，如經發現因資料不實而致資格不符合規定者，即取消錄取資格，

由備取生遞補。             

＊(五)教育學程上課時間以每週 2、3、4、5白天為原則。 

＊(六)教育學程選課及繳費依本校教務章則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校非經甄選通過之學生在學期間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規定如下： 

1.本校學生得於本校選課時間內辦理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教育基礎、教

育方法學及教育實踐等課程共 27 學分。 

2.預修習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學生，經甄選通過後，其抵免學分，得依本校

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理，可抵免學分不得超過 6學分。 

               3.凡學生甄選通過後，修習教育學程之課程，應併計入本校規定每學期修習

之總學分數內，其繳費方式按本校規定另行收費。 

4.經甄選通過後，其修業年限應逾 3學期以上。 

＊(八)立法院三讀通過師資培育法修正草案全文 27條，107年 2月 1日起修習及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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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之師資生為實施「先教師資格考後實習」新培育制度。若已修習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而未完成教育實習課程者，自修正施行之日起 6 年內，得先申請修

習教育實習；完成教育實習課程者，自修正施行之日起 10 年內，得適用本法

修正施行前之規定，訂定適用新舊法之過渡條件。 

 *(九)如有任何疑問請洽本中心聯絡電話：(08)7703202 轉 7642~7643，或 e-mail

帳號：ctepnpust@gmail.com。    

 *(十)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https://ucan.moe.edu.tw 。請自行連結登入該

平台，帳號請鍵入 0024 加學號，密碼請鍵入 0024 加學號，再鍵入驗證碼後即可

使用，施測項目為 1.職業興趣探索，2.職能診斷：職場共通職能。【詳見附錄說

明】 

 

圖 1：請依箭頭指示點選「職業興趣探索」 

 
圖 2：請依箭頭指示點選「職能診斷：職場共通職能」 

mailto:ctepnpust@gmail.com
https://ucan.mo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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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招生說明會日期：      

         1.114年 6月 13日(星期五)中午 12：10起 至綜合大樓 IH221 教室參加說明會。 

2.114年 8月 21日(星期四)上午 10時舉行 Google Meet線上會議。(Google Meet

線上會議連線網址請見師資培育中心網站公告)  。         

  十六、歷屆考古題下載—請至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師資培育中心網站    

https://cte.npust.edu.tw/exa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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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任教科別與報考系所對照表 

114學年度教育專門課程適合培育系所對照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14學年度中等學校教育學程設有師資培育群科別 

普通科 培育系所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應用外語系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生物科技系 

108新課綱職

業群 

舊制本校培育職業類科 

(已取消) 

108新課綱職業群及專長、培育

系所 

機械群 
■  機械科 

□ 鑄造科 

□ 板金科 

□ 機械木模

科 

□ 配管科 

□ 模具科 

□ 機電科 

□ 製圖科 

■生物產業機

電科 

□ 電腦機械

製圖科 

機械群(機械科)：機械工程系 

機械群(生物產業機電科)：生物

機電工程系 

動力機械群 
■  汽車科 

□ 重機科 

■農業機械科 

□ 飛機修護

科 

□ 動力機械

科 

□ 軌道車輛

科 

動力機械群(汽車科)：車輛工程

系 

動力機械群(農業機械科)：生物

機電工程系 

土木與建築

群 

■土木科 

建築科 

□ 消防工程

科 

□ 空間測繪

科 

土木與建築群-土木專長：土木

工程系 

 

 

商業與管理

群 

□ 文書事務

科 

■商業經營科 

□ 國際貿易

科 

□ 會計事務

科 

□ 航運管理

科 

□ 流通管理

科 

□ 水產經營

科 

□ 農產行銷

商業與管理群-商管專長：企業

管理系、工業管理系 

商業與管理群-資管專長：資訊

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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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處理科 

不動產事務

科 

科 

□ 電子商務

科 

農業群 
■農場經營科 

■畜產保健科 

■森林科 

■園藝科 

造園科 

■野生動物保

育科 

農業群-農業生產與休閒生態

專長：農園生產系、植物醫學

系、景觀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熱帶農業暨國際合作系、森林

系 

農業群-動物飼養及保健專

長：獸醫學系、動物科學與畜

產系、野生動物保育所 

食品群 
■食品科 

■食品加工科 

■水產食品科 

□ 烘焙科 
食品群：食品科學系 

家政群 
家政科 

■服裝科 

■流行服飾科 

■美容科 

■幼兒保育科 

□ 時尚模特

兒科 

■時尚造型科 

家政群：時尚設計與管理系、幼兒

保育系 

餐旅群 
■觀光事業科 ■餐飲管理科 餐旅群-觀光專長：餐旅管理系 

餐旅群-餐飲專長：餐旅管理系 

水產群 
□漁業科 ■水產養殖科 

水產群-水產養殖專長：水產養

殖系 

設計群-立體造形專長：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設計群-室內設計專長：木材科學與設計系 

語文領域本土語文客語文專長：客家文化產業研究所 

 

說明：1.需為適合培育系所之學生（含雙主修、輔系）始得報考該領域或專長。 

     2.若不具備適合培育系所之報考者，需於審核大學修習系別是否符應本校

適合培育系所之資格，並於審核報名資格通過後繳交「取得就讀系所

資格切結書」，始完成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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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114 學年度中等教育學程甄選報名個人資料表參考範例 
(以網路報名格式為主請勿繳交紙本) 

網路報名網址：http://courseeng.npust.edu.tw/teachertraining/ 

姓名  出生日期  

照片黏貼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就讀系所  學號  

戶籍地址  E-mail  

目前修習狀態 
□已預修       學分。課程名稱： 

□從未修習本校中等教育學程 

就讀學校與科

系別 

□高  中：                              

□高  職：                              科別：                 

□大  學：                              系別：                 

□研究所：                              所別：                 

申請修習中等

教育學程之任

教科別 
(領域、主修專

長) 
僅能選取一項 

 

 

□中等學校(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      □語文領域本土語文_客家語文專長 
□中等學校(自然科學領域生物專長)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高級中等學校動力機械群 

□高級中等學校土木建築群  
□高級中等學校水產群  

□高級中等學校食品群 
□高級中等學校農業群【擇一】：□農業生產與休閒生態專長 

                             □動物飼養及保健專長 

□高級中等學校機械群 
□高級中等學校家政群 
□高級中等學校餐旅群【擇一】：□餐飲專長         □觀光專長                              

□高級中等學校商業管理群【擇一】：□商管專長     □資管專長                                  

□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擇一】：□立體造形專長     □室內設計專長 

繳交項目 

□本校大學部學生：歷年成績單正本 (本校生免上傳、轉學生請補交上傳)。 

□本校研究所學生：大學歷年成績單正本 (請上傳，最好含全班排名)。 

□近 3 個月 UCAN 診斷報告(個人版+完整版)。  

□報考中等教育學程相關類科（含輔系）學歷證明文件。(選擇性檢附) 
□具有原民生身份。(檢附戶籍謄本、________________族) 

□修習任教專門課程超過十年以上。 

請繼續填寫報名網站個人自述及報考動機 

https://ucan.moe.edu.tw/Account

 

 

附件一 



- 13 - 
 

 

個人求學或
工作經驗之

簡述 

(300字以內) 

 

 

 

 

 

 

 

 

 

 

 

 

 

 

 

 

 

 

 

 

 

 

目前考取之 
專業證照 

1.                (請自行臚列證照名稱) 

2.                  

3.                  

4.                 

5.                 

6.                 

報考中等教
育學程之 
動機 

(300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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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中等學校教育學程考試，UCAN 診斷報告操作說明 

 

考生需繳交近 3 個月 UCAN 診斷報告，施測項目為：1.職業興趣探索，2.職能診

斷：職場共通職能。 

I.相關診斷報告，煩請考生進入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https://ucan.moe.edu.tw 。 

II.使用步驟說明如下： 

1. 請自行連結登入該平台，帳號請鍵入 0024 加學號，密碼請鍵入 0024 加學號，

再鍵入驗證碼後即可使用。 

2. 施測項目為 1.職業興趣探索，2.職能診斷：職場共通職能。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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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取得適合培育系所資格切結書  
學生__________學號____________申請報名本校 114 學年度教育學程招生考試 

 □ 本人為大學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系學生，切結將取得就讀系所

（含輔系、雙主修）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系之資格，且該系所

為師資培育中心 114 學年度招生簡章之「適合培育系所」。 

 □ 本人為研究所（含博士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系（所）學生，

切結於修業年限內修足對應師資培育中心 114 學年度招生簡章之「適合培

育系所」中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系之輔系（或雙主修）課程，並

獲本校相關系所審查通過開具證明。本人切結參加教育學程招生考試若經

錄取，將於申請「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前取得系所資格之書面證明

文件（如畢業證書或等同具備輔系格證明等），並將證明文件繳交至師資培

育中心。若無法取得前述證明文件，則本人同意將被視為報考資格不符，

縱經參加教育學程招生考試錄取並且修習教育專業課程，師資培育中心將

無條件取消本人教育學程修習資格，不得參加教師資格考試及教育實習，

教育學程招生考試報名費及教育學程學分費皆不予退費，本人絕無異議。  

立切結書人：  

學號：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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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撥帳號 04749652 轉帳方式，請各位考生依中心洽詢郵局指示後所提供之轉

帳辦法嘗試： 

 (不管您是直接劃撥繳費或是 ATM轉帳，務必將您的收據拍照上傳報名平台才

算完成本次報名考試。) 

一、使用其他銀行網路 ATM或者實體 ATM轉帳 

「轉入銀行代號」為「700」， 
「轉入帳號為 7000010 04749652」，共 15碼 

 有人因此成功轉帳但也收到通知該方式無效的回復 

這可能與您的帳戶設定有關(這部分需洽銀行窗口確認您的帳戶設定，本單位無法代答) 

 二、使用郵局金融卡@郵局實體 ATM(其餘銀行 ATM均無法使用郵局劃撥) 

應有【存簿轉劃撥】選項 

請輸入劃撥帳號 04749652 

 三、使用中華郵政網路 ATM(任何銀行金融卡應均可使用) 

應有【郵局/銀行轉劃撥】選項 

請輸入劃撥帳號 04749652 

四、逕自到郵局填寫劃撥單後至劃撥窗口繳費 500元，另加收手續費 15元。 

    郵局劃撥帳號：04749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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